附件2

第七批北京市级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导老师推荐范围及名额分配

一、推荐范围

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北京大学医学部、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卫生职业学院、北京城市学院、在京医疗机构、中药企业均可推荐。区属医疗机构及辖区民营医疗机构通过区卫生行政部门推荐上报，其它单位可直接上报。

二、推荐名额

（一）直报单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直门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东方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第三附属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广安门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西苑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望京医院、中国中医科学院眼科医院每单位不超过8人，中国中医科学院、北京中医药大学、首都医科大学、中日友好医院每单位推荐不超过5人，其它单位每单位推荐不超过1人；

（二）各区卫生行政部门：根据2025年各区中医类别执业（助理）医师总数，东城、西城、朝阳、海淀、丰台、顺义、大兴、昌平、房山、通州10个区卫生健康委每区推荐不超过4人，其它区卫生行政部门每区推荐不超过1人。



